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006號 

主旨: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陳報香港衛生機構 105 年 12 月 19 日接

獲通報今年入冬後首宗 H9N9 感染疫情，請會員旅行社業者，辦理赴港

旅遊行程，應避免到訪有販售活家禽之傳統市場，對於有流感徵狀之

旅客應立即協助就醫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1 月 6 日觀業字第 1050925792 號函轉行政

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 105 年 12 月 23 日港局綜字第 10500013960

函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